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的规定，对于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收到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和《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的议案》，我们进行了核查，并基于独立判断，就以上议案事项发表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意见 

1、公司向关联方成都硅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硅源”）

采购的原材料和全资子公司安徽硅宝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成都硅源

销售的产品都是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董事要

求公司尽量避免关联交易，多选取合规供应商，逐年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2、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在关联董事回避情况下审议

通过后方能实施。 

3、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意见 

1、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已与公司合作 9年，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能按时为公司出具各项专



业报告且报告内容客观、公正。 

2、本次续聘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3、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事先认可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黄    旭               傅     强            陈  芳  芳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